花蓮縣政府人事處標準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人訓13

	項目名稱
	因公出國(大陸地區以外)處理作業

	承辦單位
	人事處考核訓練科

	作業程序說明
	一、因公出國計畫報送程序

（一）本府各局（處）因公出國計畫應於前年度6月份函報(送)人事處彙辦，提列本府審核小組審核，陳一層核定後，納入編列年度預算。

（二）本府所屬機關學校因公出國計畫應經本府各業務主管局（處）審核同意後，送人事處彙辦，提列本府審核小組審核，陳一層核定，納入編列年度預算。

二、當事人檢附因公出國計畫書、行程表及邀請函簽會人事處，並經一層簽准同意。

三、當年度如變更計畫或臨時業務指派，應簽奉一層核准。

四、本府各處人員及所屬一級機關首長因公出國前請至本府差勤系統申請國外公假並辦妥差假手續。

五、因公出國人員，應於返國3個月內撰提出國報告送本府行政暨研考處備查並依「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出國報告綜合處理要點」辦理。

	控制重點
	一、自費或由他機關支付費用之因公出國案件，其公假之核給除機關首長及校長應報經本府核定外，餘授權服務機關自行核定。

二、因公出國人員應依事先核定之國家或地區及期限辦理，非經事先報准，不得中途轉赴其他國家或地區考察或遊歷。
三、所屬各機關學校不宜派遣工友(含技工、駕駛)出國考察。

	法令依據
	一、行政院及所屬各級機關因公派員出國案件編審要點。

二、花蓮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因公出國案件處理要點。

三、花蓮縣政府暨所屬機關學校因公出國報告書處理要點。

	使用表單
	一、因公出國計畫書。

二、出國報告。


因公出國(大陸地區以外)處理作業流程圖


（機關名稱）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表
     年度  

自行檢查單位：              
作業類別（項目）：因公出國(大陸地區以外)處理作業 評估日期：   年  月  日

	檢查重點
	自行檢查情形
	檢查情形說明

	
	落實
	部分落實
	未落實
	不適用
	其他
	

	1、 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是否與規定相符。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二、為規範本機關出國計畫與經費管控規定，審慎編製出國計畫，提高預算運用效益，是否有訂定因公派員出國案件相關規定？
	
	
	
	
	
	

	三、因公出國案件是否有建立審查機制（如成立審查小組辦理年度因公出國計畫審查事宜）？
	
	
	
	
	
	

	四、出國考察前

(一)出國考察前是否提交完整考察計畫？
(二)出國考察前是否先透過國內(外)機構或網際網路取得觀摩或學習資訊？
	
	
	
	
	
	

	五、出國考察之計畫項目是否確屬業務需要並有益國家（機關）整體利益？
	
	
	
	
	
	

	六、因公出國人員是否依公務人員請假規則，完成相關請假程序？
	
	
	
	
	
	

	七、如有特殊原因必須變更計畫，或因臨時業務需要派員出國者，是否依規定簽報核准？
	
	
	
	
	
	

	八、因公出國人員，是否確實於返國後規定期限內提出出國報告，並上傳政府出版資訊網？
	
	
	
	
	
	

	結論/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無重大缺失。
□經檢查結果，本作業類別(項目)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及執行，部分項目未符合，擬採行改善措施如下：



	填表人：                複核：


註：
1.機關得就1項作業流程製作1份自行評估表，亦得將各項作業流程依性質分類，同1類之作業流程合併1份自行評估表，將作業流程之控制重點納入評估。
2.各機關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不適用」或「其他」；其中「不適用」係指評估期間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控制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其他」係指評估期間未發生控制重點所規範情形等，致無法評估者；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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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





準備





本府各單位填報因公出國計畫送人事處彙整後，提交因公出國審查會議審核





本府各單位及人事處





因公出國審查會議通過後，依結論納入次年度預算。





本府因公審查會議





提出出國申請及出國


（含行程及日數）





申請人（單位）





回國後出差人員檢附機票票根、收據及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申請差旅費。





申請人（單位）





審核後撥付差旅費





主計處





返臺3月內撰提出國報告送本府行政暨研考處備查





主計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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